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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核能三廠緊急應變計畫演習視察報告 

壹、 前言 

114 年度核能三廠緊急應變計畫演習係依據 114 年核安第 31 號演

習實施計畫之規劃於 9 月 9 日(週二)舉行。核能三廠係已進入除役過

渡階段的電廠，事故風險較運轉期間低，但仍從嚴想定電廠面臨複

合式災害併同核子事故，以強化防衛韌性及驗證廠內應變處置

作為。本次演習腳本各項應變措施，係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

能三廠核子事故歸類及研判程序」編寫，即以核子反應器設施狀況判定

事故等級與應變作為，提升核子事故整體應變作業效能及提前準備民

眾防護措施。 

本次演習為核能三廠進入除役過渡階段之事故演練，情境設定參

考美、日核能電廠業界緊急應變及地震經驗，首次以用過燃料池(SFP)

事故為主軸，驗證用過燃料池發生洩漏、喪失冷卻能力、超越設計基準

燃料儲運事件等多重事故情境，衍生用過燃料池之溫度、水位、輻射變

化，驗證核能三廠對環境風險認知、應變決策及事故減緩所需之應變能

力。 

為因應本年度城鎮韌性議題，本次演習核能三廠亦展現多項韌性

議題，在人員韌性部分，事故初期因天然災害僅能以少量在廠人力進行

應變與處置。天然環境韌性部分，係對地震、海嘯、強降雨及強陣風等

天然災害之因應處置。電源韌性部分，從喪失外電、氣渦輪機、緊急柴

油發電機，到建置 480V 移動式柴油發電機，充分展現從最原始的安全

設計到福島後移動式電源多重性多樣性，以保持用過燃料池之冷卻能

力。水源韌性部分則是核能三廠因應情境能夠充分討論廠內既有之多

重多樣補水設施是否可行，或需要額外的變通行動，且因用過燃料池之

故障情境使補水並非一次補齊，需綜合考量補水策略之應用，充分考驗

核能三廠水源韌性，以維持整體用過燃料池水位。 

本次視察動員本會 12位視察員，分別至台電公司與核能三廠各演

練作業場所視察。為提升各界對核災應變整備作為之信心，以及強化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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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演習應變人員演練之機警度，本會成立無預警狀況設計小組(委員包

含公民團體 2人、核安演習評核委員 2人)，並依據腳本設定之演習情

境設計 2個臨時狀況，再依演習時序以無預警方式於演習現場發布。 

另依據 114年核安第 31號演習實施計畫，須對台電公司緊執會與

核能三廠進行非上班時間緊急應變組織無預警動員測試。本會視察員

及無預警狀況設計小組委員於 9 月 7 日(週日)上午至核能三廠執行緊

急應變組織無預警動員測試，藉由該項測試，驗證核能三廠緊急應變組

織召回之時效性，惕勵應變人員警覺性，以維電廠安全。本次測試動員，

台電公司及核能三廠緊急應變編組成員均於時限前到齊並完成緊急應

變中心開設，兩單位並完成視訊通聯，測試合格。 

整體而言，本次演習核能三廠均能依程序書律定之特定重大事故

策略指引(SMI)啟動條件、決策流程、通報機制等執行緊急應變。另以

無預警方式臨場增加之 2 個演練狀況，核能三廠大致均能依程序書進

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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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視察項目與重點 

一、技術支援中心作業 

(一)技術支援中心組織功能； 

(二)事故處理與評估之掌握程度； 

(三)決策分析之邏輯性與合理性； 

(四)雙機組事故人力之動員、分組、權責與運作。 

二、機組運轉及事故處理 

(一)機組狀態之研判及正確性； 

(二)運轉員間分工、指揮及連繫； 

(三)機組事故之研判、分類及通報； 

(四)主控制室與技術支援中心之連繫； 

(五)運用緊急操作程序書(EOP)情形； 

(六)特定重大事故策略指引(SMI)程序書運用情形。 

三、消防應變作業 

(一)模擬輔助鍋爐燃油槽發生火災及運轉人員火警通報； 

(二)火場指揮官對於現場狀況之掌握、指揮與災害評估； 

(三)消防人員對電廠消防車與消防器材之操作及功能之瞭解； 

(四)支援消防隊抵達火場加入滅火行動之熟練度。 

四、作業支援中心作業 

(一)再入搶修人員對事故狀況及緊急任務之瞭解，搶修人力調度掌握與

管制； 

(二)對再入搶修人員之輻防管制及安全防護； 

(三)再入搶修及救傷任務之追蹤； 

(四)測試作業支援中心內各項搶修準備工作是否確實(包含文件資料準

備及工具箱會議）； 

(五)設備搶修作業完成後之回報程序。 

五、緊急再入搶修作業 

(一)依演習設備故障狀況，對故障研判與搶修作業程序及備品支援情況； 

(二)模擬利用廠區消防栓取水補水至用過燃料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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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擬利用移動式發電機提供臨時電源，現場實際檢修演練。 

六、救護去污及送醫作業 

(一)假設核能三廠搶修人員執行設備搶修時，2名工作人員跌入用過燃

料池，受傷並遭受污染，進行救護除污後送至輻傷急救責任醫院； 

(二)人員受傷通知與動員救護之能力； 

(三)傷患受傷狀況研判及通報情形； 

(四)傷患救護及除污處理動作之正確性。 

七、廠房/廠區輻射偵測作業 

(一)緊急作業場所之輻射(污染)偵測、標示及管制； 

(二)輻射偵測結果之通報與運用； 

(三)用過燃料池溢流水清除與地面除污。 

八、緊急民眾資訊中心作業 

(一)事故消息傳遞接收及處理； 

(二)事故狀況新聞稿內容妥適性； 

(三)答覆民眾查詢與溝通，提供資訊之多元性； 

(四)民眾查詢與新聞作業文件管制(包括分類、建檔目錄及存檔)； 

(五)新聞作業場所與功能。 

九、台電公司核子事故應變中心演練 

(一)事故通知、動員及通訊連絡之建立； 

(二)事故掌控、研判及決策之下達； 

(三)事故狀況資料(機組現況、輻射外釋資料、氣象資料)之收集分析； 

(四)應變資源之調度； 

(五)劑量評估與事故評估之分析、通報與報告； 

(六)事故狀況之處理與建議； 

(七)緊急事故新聞稿之撰寫、編訂、審查與陳核； 

(八)綜合簡報與新聞發布； 

(九)新聞媒體諮詢答覆及資訊提供之多元性。  

十、無預警臨時發布演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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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氣組480V移動式柴油發電機維護人員進廠，建置480V移動式柴油

發電機供電至2號機燃料廠房。 

1.維護人員從倉庫將480V移動式柴油發電機移至所需引接位置並

連接線路後，啟動測試時發現其發電機面板存在警報且無法消除。 

2.維護人員將第二台480V移動式柴油發電機移至所需位置並連接

線路後，因故無法啟動。 

(二)2號機更換燃料水儲存槽(RWST)取水進行用過燃料池(SFP)補水路

徑恢復可用。惟2號機出現用過燃料池淨化泵低流量警報，人員須

至燃料廠房確認補水流徑之列置狀況，但持續出現用過燃料池溫度

高（高於66℃)警報，對人員進入燃料廠房造成挑戰。 

十一、緊急應變組織無預警動員測試 

9 月 7 日(週日)上午對台電公司緊執會與核能三廠進行緊急應變組

織無預警動員測試，驗證緊急應變組織之機動性與編組人員動員時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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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視察結果與建議 

一、技術支援中心(TSC)作業 

核能三廠依事故進程動員進駐 TSC，對事故狀況能掌握並進行適

切的評估處置，能即時進行事故類別及等級的初判，並報告台電公司

核子事故應變中心，演習期間能善用會議室屏幕顯示資訊進行討論。 

視察結果未發現不符合程序書或相關規定，惟仍可再精進事項如

下： 

(一)核能三廠對無預警狀況進入高溫環境，改用其他方式補水，待環

境溫度降低再進入廠房，對狀況之處置能接受。但本次無預警狀

況主要是針對高溫仍須進入廠房之評估內容及對人員的安全防

護，建議核能三廠於相關程序書強化相關內容，預先對此種情境

做好準備。 

(二)核能三廠事故通報初判為國際核能事件分級制度(INES)2 級(第

1 至 3 次書面通報)。依據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之 INES 文件，

如核能電廠停機或進入除役階段，事件後果嚴重性較運轉中核能

電廠為低，INES等級應降低。在用過燃料池事件中，僅用過核燃

料未被池水覆蓋時，始可能判為 2級。本次實兵演練情境中模擬

之核能三廠事故，主要為用過燃料池池水溫度上升及水位下降，

用過燃料仍均被池水覆蓋，應判為 INES 1 級。 

二、機組運轉及事故處理 

值班經理/值班主任能有效掌握機組狀況，針對事故處置重要度

下達指令，減緩事故之惡化程度。事件發生期間運轉人員能善用核能

三廠程序書。 

依據「核子事故分類通報及應變辦法」迅速正確研判進入事故之

類別，並於判定後 15 分鐘內通報相關單位，1 小時內傳真核子事故

書面通報表，且每小時持續事故狀況通報，符合程序書要求。 

視察結果未發現不符合程序書或相關規定，惟仍可再精進事項如

下：用過燃料池水位溫度監控，值班主任下指令時同時要求運轉人員

(RO)及反應器附屬設備運轉員（ARO）監控，但未確實指派由誰回報，

雖有下達趨勢變更時回報，但數次為詢問當前數值才回報，建議任務

指派及回報要求要更明確。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3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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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防演練 

發生大於運轉基準地震強度(OBE)之地震，輔助鍋爐燃料油槽防

溢堤內輸油管震裂漏油起火，濃煙冒出，主控制室值班經理立即通知

廠內消防班出動滅火，並指派機電助理擔任消防顧問，再依據與屏東

縣消防局訂定「消防救災支援協定書」，通報屏東縣政府消防局請求

消防救災支援，恆春消防分隊支援消防車加入阻隔滅火。 

現場消防戰技純熟，且裝備良好完善，處置動作順暢，每一任務

接收與傳遞均有複誦和確認。現場人員消防衣角色標示明確，清楚分

辨核能三廠消防隊、屏東縣消防隊人員及火場指揮官，另消防隊顧問

亦穿著有標示之背心。 

視察結果發現不符合程序書，需開立注意改進事項為： 

(一)主控制室未依 D107「消防計畫」，使用高聲電話通報全廠(通報內

容需含火災地點、何種設備燃燒、何類火災、火勢如何、自動消

防滅火系統是否動作)。 

(二)本次消防演練輔助鍋爐燃料油槽漏油火災應使用泡沫滅火，環保

化學組未依 D107「消防計畫」，指派人員到場評估洩油及泡沫化

學藥劑之流向，並研擬空氣污染及廢水後續處理事宜。  

四、作業支援中心(OSC)作業 

OSC 主任向各工作隊說明核能三廠狀況，各隊長均能迅速調派人

員成立任務小組，交付任務時並將工作性質、使用程序書、所需設備、

應注意事項等逐一向接受任務小組負責人說明，待該小組充份了解其

工作任務後，才令其出發。 

OSC 掛有廠房佈置圖及輻射劑量分佈圖，隨時註記更新，確保了

解廠內即時發生之狀況。OSC 亦掛有人員任務調度表，隨時註記更新，

確保能夠即時掌握各工作隊人員作業動態。 

五、緊急再入搶修作業 

本次演習依腳本情境進行多功能作業機路障排除、480V 移動式

柴油發電機列置及引接、用過燃料池緊急補水演練作業。 

再入隊小隊長接受指派任務後，根據任務內容舉行工具箱會議

(TBM)，向再入隊人員詳加說明工作任務、現場狀況及須注意事項，

並將小隊人員名單回報緊急再入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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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作業機路障排除，指揮員確實引導多功能作業機至演習定

位，操作手熟悉多功能作業機操作，迅速排除路障。480V移動式柴油

發電機列置及引接演練，針對 2次無預警狀況，現場人員都能即時回

報 OSC，且 OSC針對第一次無預警狀況，啟動測試時發電機面板存在

警報且無法消除，亦能即時派員進行搶修。用過燃料池緊急補水演練，

現場裝備良好完善，處置動作順暢。 

視察結果發現不符合程序書，需開立注意改進事項為：多功能作

業機路障排除演習地點為廠區道路，現場操作應參照 D105「人員與設

備安全衛生管理」作業程序，評估現場施工範圍及作業動線後，設置

適當之圍籬或預防性設備，以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視察結果仍可再精進事項如下：用過燃料池緊急補水演練，現場

應變人員皆無法回答硼酸加入量，建議加強人員專業訓練。(依該廠

程序書 D1451.5 用過燃料池緊急補水/噴灑策略，應配置 2500ppm 硼

酸水，即每 1000公升需加入 14.3 公斤硼酸)。 

六、救護去污及送醫作業 

配合 2 號機 SFP 閘門搶修工作，2 位工作人員因餘震重心不穩，

分別跌入用過燃料池，現場另 2位工作人員即時救援，分別將傷患移

到池邊，並通報保健物理中心。 

緊急救護去污隊派員前往現場將 2 位傷患移到臨時救護去污站

後，因兩名傷患落水且有微量嗆入 SFP 池水，對傷患分別執行檢傷、

除污、全身偵檢作業，2次除污後體表污染值仍高於標準(3,000 cpm)，

傷患需後送至二級急救責任醫院進行進一步去污救護作業。 

救傷、除污與送醫之整體作業流暢，能把握要領，並使用正確工

具。醫師在除污處理時，指揮明確，動作確實，操作嫻熟，減低污染

擴散，符合程序書要求。 

視察結果未發現不符合程序書或相關規定，惟仍可再精進事項如

下： 

(一) SFP 池水面距岸邊高度 1公尺，加上岸邊設有至少到腰間之隔離

板，共至少約 2公尺高度，岸上人員如何搶救並拉起落水人員是

一大考驗，惟演練僅示意把人救起了，建議強化搶救過程之演練。 

(二)2位傷患分別搭乘救護車分送恆基醫院及枋寮醫院，並由緊急輻

射偵測隊長指派每車均由保健物理人員 1 名及護理師 1 名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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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惟若隨車陪同人員無護理師，應注意陪同人員 2人是否具

備救護技術員資格，且其中一名為中級以上救護技術員資格，建

議將相關要求及資格納入程序書，以符合實際情形與相關規定。 

七、廠房/廠區輻射偵測作業 

保健物理中心派員至廠房及廠區執行輻射偵測作業，偵測作業前

之工具箱會議執行確實，包含任務指派，雙向溝通，指認呼喚等。偵

測人員於進入廠房及監測區前，確實依據程序書完成防護衣物穿著及

偵測工具清點。 

廠房輻射偵測人員偵測過程中，雙向溝通執行良好，離開污染隔

離區脫除防護衣物動作確實。廠區偵測人員熟悉偵測路線，並定點定

時回報偵測狀況及記錄相關偵測數值。 

視察結果發現不符合程序書，需開立注意改進事項為：本次演習

腳本有放射性物質外釋，執行廠區輻射偵測作業時，未見偵測人員使

用任何呼吸防護裝備，僅有部分人員配戴一般醫療口罩，不符核能電

廠律定該狀況廠區偵測人員應有的防護裝備。 

視察結果仍可再精進事項如下：演習腳本之風向為西南西風，下

風向為東北東方。廠區偵測點設定為核能三廠體育館，該館之方位為

2號機正北方，與下風向偏差超過 60度，不是下風向之適合點。 

八、緊急民眾資訊中心(EPIC)作業 

緊急民眾資訊中心人員編組動員迅速確實，中心主任下達指令明

確，中間簡報有關能登半島事件等資訊，內容充實且有提升 EPIC 人

員專業品質。針對不實謠言，指示相關人員負責與地方人士及團體進

行面對面說明，做法明確有效。 

視察結果未發現不符合程序書或相關規定，惟仍可再精進事項如

下： 

(一)第 3次新聞稿中，同時使用「格架頂端 0.3公尺」與「格架上方

0.3 公尺」，建議注意用詞之一致性。 

(二)新聞稿稍冗長，且缺簡明圖表及供外界易懂資訊。 

(三)對社群謠言的來源，應確實釐清，並以 TSC確認之技術事實，加

以澄清以破除不實言論，同時輔以多種管道對外發布。 

(四)對 2名後送傷患之後續情況，建議適時追蹤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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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台電公司核子事故應變中心演練 

運轉支援組、事故評估組及劑量評估組對事故等級(RA2、RS2、

RG2)之複判，以及放射性物質外釋、輻射劑量暨機組事故復原狀況等，

能有效掌控事故發展情形，迅速確實評估並研判因應措施提供應變中

心主任委員參考，均能符合需求。 

公共關係組資訊蒐集精確，輿情監控及時，適切回應媒體及民眾

來電，並迅速回復 FB社群媒體之民眾詢問。 

視察結果未發現不符合程序書或相關規定，惟仍可再精進事項如

下：記者會報告的簡報內容建議可簡單扼要，讓記者能迅速了解記者

會說明內容。 

十、無預警臨時發布演練狀況 

為檢視核能三廠人員之應變能力，核安會依據腳本設定之演習情

境設計 2個臨時狀況，並依演習時序以無預警方式於演習現場發布，

核能三廠大致均能依程序書處置臨時狀況。 

十一、緊急應變組織無預警動員測試 

依據程序書規定，核能電廠應變(受測)人員(或其代理人)需於發

布動員通知後 3小時內至各應變中心報到。核安會視察員於 9月 7日

(週日)9時 8分在核能三廠 1號機主控制室向值班經理下達無預警動

員狀況，要求核能三廠及台電公司受測人員分別至核能三廠應變中心

及台電公司核子事故應變中心報到且完成開設，並進行視訊連線與通

訊測試。 

本次測試動員，核能三廠應到 53 人，於 11 時 55 分到齊並完

成各應變中心開設；台電公司應到 23 人，於 11 時 23 分到齊並完

成緊急應變中心開設，兩單位並完成視訊通聯，測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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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本次演習為核能三廠進入除役過渡階段之事故演練，情境設定參

考美、日核能電廠業界緊急應變及地震經驗，首次以用過燃料池(SFP)

事故為主軸，驗證用過燃料池發生洩漏、喪失冷卻能力、超越設計基準

燃料儲運事等多重事故情境，衍生用過燃料池之溫度、水位、輻射變化，

驗證核能三廠對環境風險認知、應變決策及事故減緩所需之應變能力。 

本次演習除測試核能三廠緊急應變組織成員之應變能力、操作特

定重大事故策略指引(SMI)及多樣化具彈性策略(FLEX)設備熟練度，也

檢驗緊急應變設備之數量、功能是否足堪因應事故處理所需，以及「核

能三廠緊急應變計畫」適用性。 

另依據 114 年核安第 31 號演習綱要計畫，本會視察員及無預警狀

況設計小組委員於 9月 7日(週日)上午至核能三廠執行非上班時間緊急

應變組織無預警動員測試，台電公司與核能三廠受測人員(或其代理人)

均能依限返回工作崗位完成應變中心開設及視訊通聯測試，執行救災任

務，維護電廠安全。 

本次演習視察動員本會 12 位視察員，分別至台電公司與核能三廠

各演練作業場所視察，視察結果發現 3項注意改進事項，另函請台電公

司限期改善；另視察發現 7項可再精進事項，亦要求台電公司列為爾後

辦理緊急應變計畫演習之精進參考。 

我國核能電廠雖已陸續進入除役階段，但居安仍須思危，相關的防

災準備不可少，因此藉由演習讓應變人員熟稔相關防救應變作為，確保

事故發生時相應的防護措施能有效執行。本會將持續督促台電公司提

升核能電廠應變能量、強化防衛韌性，確保民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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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視察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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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核能三廠主控制室應變演練視察 

 

 

 

 

圖 2 核能三廠技術支援中心應變演練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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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電公司核子事故應變中心應變演練視察 

 

 

 

 

 
圖 4 多功能作業機路障排除演練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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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核能三廠用過燃料池緊急補水演練視察 

 

 

 

 
圖 6 核能三廠 480V移動式柴油發電機列置演練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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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核能三廠輻傷救護演練視察 

 

 

 

 

圖 8 核能三廠消防應變作業演練察 


